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当事人名称

（姓名）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机关名称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日期
	备注

	1
	陕西白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银罚决字〔2023〕7号
	违反反洗钱管理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定，处人民币贰拾叁万元（230000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

安康市中心支行
	2023年7月20日
	

	2
	毛翔(时任陕西白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安银罚决字〔2023〕8号
	对陕西白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反洗钱管理规定的行为负有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定，处人民币壹万肆仟伍佰元（14500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

安康市中心支行
	2023年7月20日
	


